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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焦炉煤气及余热发电工程框架性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框架性合作协议仅为双方合作的初步意向，具体合同价格、

项目实施时间、供货设备等内容将在后续签订的具体合同中予以确定,协议的付

诸实施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治、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

力等因素的影响会存在不确定风险。  

3、公司将根据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订情况 

2016年12月7日，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与山西高义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义钢铁” 或“甲方”）签订了

《山西高义钢铁有限公司焦炉煤气及余热发电工程构架性合作协议》，合同总金

额暂定为71,000.00万元。 

二、 协议当事人介绍 

公司名称：山西高义钢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商贸经济开发区狄庒村   

法定代表人：张高溢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生铁、钢坯、高钙灰；销售：钢材；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关联关系：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项目介绍 

高义钢铁是一家集煤焦、化工、钢铁、贸易等为一体的集团公司，总资产50

亿元，年产生铁450万吨、炼钢450-500万吨。为了进一步完善产业结构，拟新上

一座干熄焦生产线，干熄焦生产过程中有富余煤气和大量余热资源需要回收利

用。 

本公司以先进的高效汽轮机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承接煤气发电工程发电区

域内的主生产系统以及生产辅助系统设计(委托有乙级资质的第三方)设备供货、

设备安装以及机组的安装、调试等工程建设服务。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合同金额：根据投资预算，项目合同总金额暂定人民币柒亿壹仟

万元（小写：¥71,000.00万元）。 

（二）甲方焦炉煤气发电项目包括： 

（1）新建二台高温超高压再热锅炉，同步新增二台50MW高温超高压再热纯

凝式汽轮机组及配套工程。 

（2）新建一台次高温次高压余热锅炉和一套15MW次高温次高压凝汽式汽轮

发电机组及配套工程。 

（三）乙方以自有的高效汽轮机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为本次煤气发电工程发

电区域内的主生产系统以及生产辅助系统设计(委托有乙级资质的第三方)设备

供货、设备安装以及机组的安装、调试等工作，具体内容和分工在详细的合同及

技术协议中明确。 

（四）项目进度计划 

1、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双方即正式开展技术协议具体条款的沟通工作； 

2、根据技术协议沟通进度，和商务洽谈进度，工程建设进度与干熄焦生产

建设进度同步，暂定自总承包合同生效之日起14个月内，本工程竣工。 

（五）收益及结算方式 

建设资金由乙方按合同能源管理（EMC）投资回报方式承担，建设期的资金



 

成本和管理费用按约定投资回报比例的50%计算； 

投资回报按固定收益率方式计算，具体收益率双方另行商定； 

投资回报期限为5年，项目建成投运后每季度结算一次； 

甲方提供公司资产抵押担保，担保金额不小于工程建设费用总额。同时提供

企业法人代表个人资产的无限责任担保书。 

（六）其他条款 

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确定甲、乙双方的合作意向，作为双方开展下一步工

作的依据和基础，未尽事宜另议。 

（七）协议签订时间：2016年12月7日 

五、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的签订体现了公司以高效汽轮机为核心的小型发电岛系统集成技

术及业务模式得到客户认可与接受，展现出公司技术集成服务能力，随着该项目

的持续推进，将对公司相关业务的推广产生影响。 

2、该框架协议的签订系公司日常性经营行为，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

影响，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协议的审议程序 

本次签订的协议系公司日常性经营行为，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 

七、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框架性合作协议仅为双方合作的初步意向，具体合同价格、

项目实施时间、供货设备等内容将在后续签订的具体合同中予以确定,协议的付

诸实施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治、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

力等因素的影响会存在不确定风险。  

3、公司将根据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八、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按照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规定，对该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的披露。 



 

九、备查文件 

1、《山西高义钢铁有限公司焦炉煤气及余热发电工程构架性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